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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华业资

本”）对外公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金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一、本次公司债券核准情况  

2015 年 7 月 21 日，经中国证监会签发的“证监许可【2015】1739 号”文核准，

公司获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含 15 亿元）的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本期债券”）。本次债券于 2015 年 8 月 7 日发行

完毕，实际发行规模 15 亿元。 

二、本次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主体：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3、发行总额：本期发行公司债的规模为 15 亿元。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次债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行。 

5、债券期限：本期发行的债券期限为 5 年，含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

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本期前三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 5.8%。本期债券后二年的票

面利率上调至 8.50%。 

7、债券利率定价流程：按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按

照申购利率从低向高对认购金额进行累计，当累计金额超过或等于本次债券发行

总额时所对应的最高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 

8、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

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的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前的第 20 个工作日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若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

变。 

9、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

度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



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则视为

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10、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登记

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

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11、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

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

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

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

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2、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5 年 8 月 6 日。 

13、利息登记日：本次债券的利息登记日按照上交所和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

规定执行。 

14、付息日期：本期债券存续期间，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8

月 6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8 月 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5、本金支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8 月 6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8 月 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6、本息支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本

期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

办理。 

17、担保情况及其他增信措施：本期公司债无担保及其他增信措施。 



18、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发行人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19、信用评级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定，发行人的主体

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级。2018 年 10 月 8 日，联

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下调发行人评级，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降为 BBB-，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降为 BBB-。2018 年 10 月 11 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下

调发行人评级，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降为 CC，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降为

CC。2019 年 6 月 21 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下调发行人评级，发行人的主体

长期信用等级降为 C，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降为 C。 

20、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发行人聘请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

期债券的债券主承销商和受托管理人。 

21、发行方式、发行对象与配售规则 

发行方式：具体定价与配售方案参见发行公告。 

发行对象及配售安排：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具体参见公告。 

22、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负责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

的方式承销。 

23、公司债上市安排：本次公司债券于 2015 年 9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 

24、回售情况：2018 年 8 月 6 日，投资人回售 15 华业债 154,239,000 元。

本次回售后，15 华业债剩余余额 1,345,761,000 元。 

三、本次债券重大事项 

国金证券作为“15 华业债”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发行人于 2019 年 9 月 16 日披露了《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

际控制人无偿注入重庆思亚医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事宜的公告》，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披露了《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仲裁案件进展的公



告》，于 2019 年 9 月 18 日披露了《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

东持有公司股份司法拍卖被撤回的公告》。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等的规定及约定，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无偿注入重庆思亚医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1、注入股权的基本情况 

重庆思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思亚”）原系由西藏恒久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西藏恒久”）和重庆艾琪干细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艾

琪干细胞”）共同投资的公司。西藏恒久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文焕实际控制的公

司。2019 年 7 月，重庆艾琪干细胞为抵销对西藏恒久的债务，将持有的重庆思

亚股权过户给西藏恒久，西藏恒久即持有重庆思亚 100%股权。因重庆艾琪干细

胞系由李仕林实际控制，涉嫌利用合同诈骗资金投资，重庆市公安局冻结重庆思

亚下属 14 家子公司部分相关股权。 

为支持发行人债务重组，增加公司可持续经营资产，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文焕

及西藏恒久同意将重庆思亚 50%股权无偿注入上市公司，另外 50%股权由公司

及金融债权人共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平台接收。经申请，重庆市公安局同意解

除重庆思亚下属 14 家子公司股权冻结，支持华业资本债务重组。 

2019 年 9 月 14 日，公司及另外两家合同诈骗案件报案人大业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下称“大业信托”）、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方资产”）

共同召开工作专题会议，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由公司牵头债权人共同设立

有限合伙企业平台接收资产。 

2、《谅解备忘录》主要内容 

2019 年 9 月 14 日上午，公司、大业信托及南方资产共同召开工作专题会议，

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主要内容如下： 

（1）大业信托及南方资产全力支持华业资本资产及债务重组，并同意由华

业资本向重庆市公安局申请解除重庆思亚医药有限公司下属 14 家公司股权冻

结。 



（2）各方同意，由华业资本按照其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公告的《华业资本

金融板块债权人一致行动意向书》，牵头其他债权人共同在重庆市设立一家有限

合伙企业平台，用于接收重庆思亚医药有限公司股权，由有限合伙企业平台及时

跟踪重庆思亚医药有限公司下属 14 家公司股权解封进展，做好资产接收对接工

作。 

（3）在保证各债权人利益及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有限合伙企业平台将

接收的重庆思亚医药有限公司股权依法合规注入华业资本上市公司，用于华业资

本债务重组或和解，着力化解金融及社会稳定风险。 

3、解除重庆思亚下属 14 家子公司股权冻结 

2019 年 9 月 14 日，公司向重庆市公安局提交了《关于恳求解除重庆思亚医

药有限公司下属 14 家公司股权查封的申请函》，申请解除重庆思亚下属 14 家子

公司的股权冻结。2019 年 9 月 15 日，公司接到口头通知，重庆市公安局决定同

意解除重庆思亚下属 14 家子公司的股权冻结。 

4、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西藏恒久的《承诺函》 

2019 年 9 月 15 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周文焕及西藏恒久发来的《承诺函》，

承诺：“为支持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将重庆思亚医药有限

公司 50%股权无偿注入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另外 50%股权无偿注

入由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金融债权人共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平

台，用于支持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 

5、资产注入工作安排 

（1）基于公司与金融板块债权人签署的《华业资本金融板块债权人一致行

动意向书》（公告编号：临 2019-079、临 2019-095），公司将立即牵头其他债

权人共同启动在重庆市设立一家有限合伙企业工作，作为资产接收平台； 

（2）有限合伙企业平台注册完成后，公司及有限合伙企业平台立即与西藏

恒久、重庆思亚做好股权接收登记变更工作； 



（3）在保证各债权人利益及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有限合伙企业平台将

接收的重庆思亚股权依法合规注入上市公司，用于上市公司债务重组 或 和

解。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orgId=gssh0600240&st

ockCode=600240&announcementId=1206924518&announcementTime=2019-09-16 

（二）发行人涉及仲裁案件进展 

发行人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披露《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

及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编号：临 2018-160），具体内容详见上述公告。发行

人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发来的[2019]中国贸仲西裁字第 0017 号《裁

决书》，内容如下： 

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被申请人一：华业资本 

被申请人二：西藏华慈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华慈”） 

被申请人三：华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业发展”） 

被申请人四：重庆捷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捷尔”） 

被申请人五：ZHOUWENHUAN 

被申请人六：GUONANCYXIUQI 

被申请人七：重庆瀚新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瀚新”） 

案由：仲裁 

仲裁委员会根据申请人工商银行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提交的《仲裁申请书》，

于 2019 年 2 月 12 日组成仲裁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裁决结果如下： 

1、被申请人一偿还申请人融资资本金人民币 7 亿元。 



2、被申请人一偿还申请人截至 2018 年 10 月 7 日的利息人民币 1,773,333.30

元，2018 年 10 月 8 日（含）后，以本金 7 亿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8.55%计收罚

息，以未支付的利息为基数（不包括罚息），按年利率 8.55%计收复利，罚息、

复利，利随本清。 

3、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二出质的被申请人四 67.2%（35,616 万股）的股权在

第（一）（二）（六）（九）项裁决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4、被申请人三、被申请人四、被申请人五、被申请人六对上述第（一）（二）

项裁决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被申请人七对上述第（一）（二）项裁决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本案保全费人民币 10,000 元、申请人律师代理费人民币 200,000 元全部

由七位被申请人承担。 

7、本案实际费用人民币 4,661 元，全部由七位被申请人承担；被申请人方

已向西南分会仲裁院预缴外地仲裁员开庭的实际费用人民币 15,000 元，剩余款

项人民币 10,339 元由西南分会在本裁决生效后退还被申请人方。 

8、本案鉴定费人民币 50,500 元，全部由被申请人七承担；被申请人七已向

西南分会仲裁院预缴鉴定费人民币 60,000 元，剩余款项人民币 9,500 元由西南分

会在本裁决生效后退还被申请人七。 

9、本案仲裁费用为人民币 3,773,856 元，全部由七位被申请人承担。上述仲

裁费用已与申请人缴纳的等额仲裁预付金冲抵。因此，七位被申请人还应向申请

人支付人民币 3,773,856 元以补偿申请人为其垫付的本案冲裁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orgId=gssh0600240&st

ockCode=600240&announcementId=1206926951&announcementTime=2019-09-17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司法拍卖被撤回 

发行人控股股东华业发展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公告》（编号：临 2019-128 号），控股股东华业发展持有



的公司部分无限售流通股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淘宝网网络司法拍卖

平台（网址：www.taobao.com）公开拍卖，2019 年 9 月 17 日该拍卖信息被撤回。 

发行人表示，本次撤回拍卖行为，不影响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地位，

将有助于公司积极推进破产和解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orgId=gssh0600240&st

ockCode=600240&announcementId=1206929213&announcementTime=2019-09-18 

四、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国金证券作为“15 华业债”的受托管理人，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

人进行了沟通。一方面，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无偿注入重庆思亚医药有限公司部分

股权、发行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司法拍卖被撤回等事项有利于发行人加快推

进债务重组及破产和解工作；另一方面，上述仲裁情况可能对发行人的偿债能力

造成影响，请投资者关注。 

受托管理人将持续密切关注对“15 华业债”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

项，并及时向上述债券持有人发布后续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